附件2

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行政处罚流程图

一、简易程序（适用于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或者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行工作责任等违法行为，且逾期不改正，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对单位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的情形）


二、普通程序（适用于除依法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外，对当事人其他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的情形）



案源





现场调查取证，查明并且确认违法事实，制作《现场检查笔录》或《勘验笔录》








口头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以及享有的权利及义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所属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备案








送达与执行





结案归档





（重大）法制审核





处罚告知





重大案件集体讨论


（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罚款的案件）





送达与执行





结案归档





调查取证，制作调查终结报告





当事人申请并符合听证条件的





组织听证





责令改正





调查取证（七十二小时内合法、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有关证据。城管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不少于两人，并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案源





立案





听取陈述申辩





行政处罚决定








